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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度完成收购宁波尤利卡太阳能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利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尤利卡 2018 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

说明如下。 

 

一、 基本情况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利卡”）于 2005 年 8 月 10 日成

立，注册资本为 14,375 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风能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及转

让；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配件、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加工及销售。交易前，杉

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持有尤利卡 80.07%股权，王明来等 14 名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19.93%股权。 

2016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及 14 名自然人股东（以上 14 名自

然人合称“自然人股东”，与杉杉集团合称“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

将其所持尤利卡合计 90.03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予本公司，其中杉

杉集团拟转让尤利卡 80.07%股权。 

标的股权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

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各方以第三方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收益法）为基础，经

协商一致同意，确定尤利卡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59,000 万元。

故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3,120.65 万元，其中

杉杉集团持有的尤利卡 80.07%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7,241.30 万元。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上述交易的转让方之一杉杉集团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受让杉杉集团所持尤利卡 80.07%股权的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上述交易业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陈光华、沈云康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

独立董事陈全世、徐逸星和郭站红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业经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而批准，关联股东杉杉控

股有限公司、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郑永刚先生回避表决。 

2016 年 12 月 28 日，尤利卡完成股东工商变更手续，标的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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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润承诺情况 

根据转让方与杉杉股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利润承诺及业绩补偿的条款，

转让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人民

币 5,500 万元、7,500 万元及 8,000 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应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转让方承诺，业绩承

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若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转让方

应以现金方式对受让方进行补偿。 

 

三、 利润承诺实现情况 

2018 年度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650.80 7,500.00 -849.20 89% 

综上所述，2018 年度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能实现利润承诺的金额。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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